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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说法】

在跨境资产配置需求增

长的背景下， 部分从业人员

和公民存在法律认知误区。

有人认为只是“帮朋友忙”，

有人觉得是“各取所需的市

场行为”， 却忽视了外汇交

易关乎国家金融稳定和经济

安全， 任何未经许可的私自

买卖、 介绍买卖行为， 都是

对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破

坏。

检察官提醒， 对从业人员

而言， 必须时刻牢记， 专业

的尽头是合规， 服务的底线

是法律。 任何以“满足客户

需求” “行业潜规则” 为名，

行违法违规之实的行为， 最终

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中介服务

应在法律框架内提供专业信

息， 绝不能沦为非法金融活动

的“掮客”。

而对广大公众而言， 进行

海外投资置业， 务必通过银

行等正规渠道规划、 办理外

汇业务。 对于所谓“汇率优

惠” “无限额兑换” “特殊

渠道” 等宣传要保持高度警

惕， 认清其背后可能涉及的

洗钱、 逃汇、 非法经营等犯

罪风险。 选择合法路径， 既是

公民对自身财产安全的负责行

为， 也是维护国家金融秩序的

应尽义务。

客户海外购房产，中介变相买卖外汇
涉案金额近2500万元，因非法经营罪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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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王昊玥

在海外资产配置的热潮中， 一些看似“便捷” 的资金通道， 实则暗

藏法律风险。 刘某某本是某国际房产顾问公司职员， 为达成房产销售业

绩， 在明知违法的情况下， 他利用职业身份， 将多名有换汇需求的国内

购房客户， 介绍给他人进行外汇买卖， 并且从中收取约 1%的交易额作

为换汇介绍费。 近日， 经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刘

某某因违反国家规定， 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变相买卖外汇， 扰乱金

融市场秩序， 情节严重， 犯非法经营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并处罚

金； 同时依法没收其违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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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斯牛”变“顶级和牛”？
法院：电子菜单应纳入商业宣传范畴予以规制

一场游离于监

管之外的资金交易

2019 年起， 刘某某就

职于一家国际知名房地产顾

问公司， 工作内容是向国内

客户推介英国房产。 他发

现， 自己的许多意向客户面

临一个现实难题： 虽有充足

的国内资金， 却受限于个人

每年 5 万美元的外汇兑换限

额， 难以在短期内凑齐海外

购房款。

“有些客户会在签约前

委婉询问， 是否有‘渠道’

解决外汇问题。 起初， 我认

为私换外汇可能存在违法风

险， 所以都明确拒绝了。”

刘某某回忆。 然而， 随着业

绩压力增大和维护客户关系

的需要， 加上面对潜在的高

额佣金， 刘某某不由动起了

歪心思。

在服务客户高先生在英

购房的过程中， 刘某某了解

到高先生在境外设有公司并

持有大量“闲置” 外币。 此

时， 一个“各取所需” 的想

法在刘某某心中悄然成形：

“高先生希望将部分外币转

为境内可用的人民币， 而我

自己的客户则需要将人民币

转为境外购房所用的外币。”

一场游离于监管之外的资金

交易就此萌芽。

当客户提出换汇需求

后， 刘某某随即通过微信联

系高先生， 确认额度与汇

率。 意向达成后， 高先生便会

将其控制的境内收款账户通过

微信发给刘某某， 再由他转发

给客户。 待客户将约定数额的

人民币转入指定账户， 高先生

确认到账后， 便从其境外账户

将等值港币转入客户指定的境

外账户。

“手续费都是按照港币收

取的。 其中， 2000 元港币换

汇手续费是我在给换汇客户境

外转账时直接扣除， 留存在我

的境外账户上； 剩下的汇率差

我按汇率转为人民币， 随后通

过微信转账给刘某某。” 交易

一旦完成， 高先生便会通过微

信转账， 将约为换汇总额 1%

的“介绍费” 支付给刘某某。

介绍多人非法换

汇近2500万元

2025 年 5 月， 侦查机关

在日常排查工作中发现多个异

常交易账户， 判定相关账户为

他人非法买卖外汇提供便利，

涉嫌非法经营罪， 随即立案侦

查。 案件调查过程中， 侦查机

关进一步锁定犯罪嫌疑人刘某

某。 同年 7 月， 刘某某被通知

配合侦查机关进行调查。 截至

案发， 刘某某累计介绍多人非

法换汇近人民币 2500 万元。

2025 年 11 月 19 日， 该

案移送至闵行区检察院审查起

诉。

在审查起诉阶段， 通过依

法调取并固定关键证据， 检察

官发现， 刘某某与上下家的联

系、 汇率商议、 账户传递及介

绍费支付均通过社交软件完

成， 其行为模式具有隐蔽性。

面对海量的电子数据与错综复

杂的资金流向， 承办检察官与

侦查机关加强沟通， 细致梳理

数百页的微信聊天记录与银行

转账流水， 逐步厘清了以刘某

某为枢纽的非法换汇网络。

“在不少客户眼中， 刘某

某是帮助他们实现‘英伦安居

梦’ 的专业推手。 其行为反映

出在利益驱动下， 对法律禁令

的侥幸漠视和选择性执行。”

在讯问过程中， 检察官发现，

刘某某作为具有较高学历和专

业背景的海外房产顾问， 并非

对法律一无所知， 但他将外汇

管制法规视为可以绕行的“技

术障碍”， 而非必须严守的法

律红线。

刘某某供述， 事情逐渐发

展到后期， 他甚至自认只是

“牵个线”。 “我后面就联系双

方让他们直接对接细节， 自己

则处于‘甩手’ 的状态。 等微

信提示收到转账， 我就知道他

们换成了。” 这种“甩手掌柜”

模式， 让刘某某产生了并未直

接参与外汇非法买卖的错觉，

从而在犯罪道路上越陷越深。

检察机关认为， 刘某某违

反国家关于外汇管理的强制性

规定， 在未取得任何合法资质

的情况下， 以营利为目的， 长

期、 多次为他人非法买卖外汇

牵线搭桥、 居中介绍， 情节特

别严重， 其行为涉嫌非法经营

罪， 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决。

□ 见习记者 刘嘉雯

通讯员 朱程飞

在饭店， 除了纸质菜单，

消费者还会根据电子菜单、微

信公众号上的菜品简介与食材

标注选择下单。 谁料这其中竟

能暗藏“猫腻”：当“安格斯”牛

肉摇身一变为“和牛”，当“M3

级”擅自升级为“M9 级”，这种

靠经营者夸大宣传“吹”出来的

食材品质，须承担怎样的后果？

近日， 青浦区人民法院审结一

起连锁餐饮企业虚假宣传引发

的行政诉讼案件。

“M9级澳洲和牛”竟是

安格斯牛肉

某连锁餐饮公司在上海拥

有 10 家门店。 2020 年 6 月起，

该公司将旗下一款菜品命名为

“XXX和牛横膈膜”，并在微信

公众号及门店电子菜单中宣传

为“采用澳洲和牛 M9 级横膈

膜”，销量标注“20 万 +”。

然而， 某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调查后发现， 2020年5月至

2023年5月， 该餐饮公司采购

的涉案菜品原料主要为某国进

口的安格斯品种牛肉， 与宣传

完全不符。 2023年5月后， 虽

采购过部分和牛原料， 但等级

仅为“M3/4” 级， 与宣传的

“M9级” 相去甚远。

2023 年 11 月， 某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 认定该餐饮公司构成虚假

宣传， 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

为， 并处 45 万元罚款。

餐饮公司不服， 以事实认

定不清、 法律适用错误等为由

提起行政诉讼， 主张电子菜单

应属于广告范畴， 应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而非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 进行规制， 请求撤销该

处罚决定。

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则认

为， 涉案菜品宣传信息“广而

告之” 的属性不明显， 不构成

广告， 其原料与实际不符的行

为， 误导了消费者， 扰乱了同

类餐饮行业公平竞争， 属虚假

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被诉处

罚决定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定

性及法律适用均正确。

法院： 电子菜单应纳入

商业宣传范畴予以规制

青浦区法院经审理认为， 商

业广告与商业宣传的核心区别在

于是否与销售行为紧密结合。 本

案中， 消费者通过店内扫码获取

电子菜单进行点餐， 该推广行为

与销售行为密不可分， 是销售环

节的有机组成部分， 应认定为商

业宣传而非商业广告。 而微信公

众号中的电子菜单虽无直接点单

功能， 但其用途仍主要为向到店

客户提供扫码点餐服务， 因此应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

竞争法》 的相关规定， 即经营者

不得对商品的原料等作虚假或者

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该餐饮公

司在电子菜单中明确宣传涉案菜

品“采用澳洲和牛 M9 级横膈

膜”， 是最高等级的品种， 但实

际使用的却是安格斯品种牛肉及

等级较低的和牛， 该宣传足以误

导消费者以更高预期购买菜品，

构成虚假宣传。

同时， 餐饮公司虚假宣传行

为持续近 3 年， 销售数量大、 涉

及消费者众多， 符合从重处罚情

节； 同时其在调查过程中配合查

处、 主动更换原料并整改宣传内

容， 具备从轻处罚情节。 某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考量后作出

45 万元罚款， 处于 《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规定的

“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罚款幅度内， 裁量适当。

青浦区法院判决驳回餐饮公

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餐饮公司提

起上诉，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

持原判。 该案现已生效。

法院强调，当下，电子菜单、

微信公众号点餐页面等数字化载

体被广泛应用， 却因信息发布便

捷、修改隐蔽，成为部分经营者虚

假宣传的工具， 尤以食材原料信

息虚假标注问题最为突出。 此类

行为利用信息不对称误导消费，

既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也扰乱

餐饮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应纳入

商业宣传范畴予以规制。


